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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劉瀛聯

電話：04-7531195

傳真：04-7229145

電子信箱：mjliulan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9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公訓字第10803216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專題演講程序表、擴大主管會報與會人員座位表、注意事項宣導資料（共3個電

子檔） (0321691A00_ATTCH13.doc、0321691A00_ATTCH16.xls、

0321691A00_ATTCH11.odt)

主旨：本府訂於108年9月24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至3時30分於彰

化演藝廳舉辦專題演講，請貴機關（單位）依說明二遴派

人員參加，並轉知參訓注意事項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專題演講邀請前臺東縣長黃健庭蒞府演講，題目為

「打造希望城市 啟動幸福列車」。

二、研習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

１、擴大主管會報與會人員，與會人員座位表詳如附件

2。

２、本府各處專員、技正、視導、社工督導、督學及課程

督學。

３、本縣各地政及戶政事務所請至少指派1名課長（股長）

參加。

４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各國民中學，請指派主管人員1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080002925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9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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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。

５、本縣各國民小學請自由報名參加。

(二)地點：彰化演藝廳（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縣府1

樓）。

(三)報名程序：請於108年9月20日（星期五）前至本府網站

（網址：http://www.chcg.gov.tw/）－「教育訓練」－

彰化縣政府「打造希望城市 啟動幸福列車」專題演講，

辦理線上報名。

(四)時數認證：本場次全程參與並完成問卷填寫者，將核予

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2小時。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參加人員請於研習當日下午1時50分前完成報到；因演講

結束後將接著召開本府108年9月份擴大主管會報，請擴

大主管會報與會人員依座位表入座，非與會人員請配合

於演講結束後離開會場，俾利後續流程進行。

(二)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專題演講現場報名者無須

填具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，惟為辦理學習時數登錄作

業，請現場報名人員於課後3日內至本府網站（網址：

http://www.chcg.gov.tw/）－「教育訓練」－彰化縣政

府「打造希望城市 啟動幸福列車」專題演講現場報名，

辦理報名資料補登程序，倘未完成補登程序者，將無法

核給學習時數。

(三)為瞭解您對本課程的滿意度並落實學習成效，除全程參

加本場次專題演講外，並請於108年9月27日（星期五）

前完成反應評量問卷填寫。84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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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參加人員於填載報名資料、問卷時，請務必依欄位規定

事項登打正確、完整資訊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

四、檢附專題演講程序表、擴大主管會報與會人員座位表、注

意事項宣導資料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洪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陳機要秘書柏村、本府參議室、

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(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彰化縣公務人力訓練中心、

彰化縣教育網路中心除外)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

小學

副本：彰化縣公務人力訓練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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